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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与董事收到判决书的

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

收到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卓未龙先生与董事陈奉连先生送达的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事判决书》（2026）浙 01 刑初 22 号。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因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侦查所需，杭州市公安局决定对卓未龙先生与陈

奉连先生取保候审，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与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收到<取保候审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二、案件判决情况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如下：被告人卓未龙犯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

之日起计算。已缴纳的罚款可折抵罚金）。被告人陈奉连犯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 2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

日起计算。罚金已预缴）。

三、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卓未龙已向公司董事会递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同时申请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奉连先生已向公司董事

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职务。上述判决不影响控股股东的股

东权利行使及公司的正常业务运作，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判决尚未生效，如卓未龙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生与陈奉连先生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最终判决及后续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的披露义务。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

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6 日


